【附表2】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客家歌曲影音著作使用授權申請書
申請書編號：
	姓名
	※出生日期
年/月/日
	※身分證明文件
字號
	※住（居）所、聯絡電話

	※申請人姓名
（承辦人）

	
	
	地址：

	
	
	
	電話：            手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E-mail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代理人（無則免填）
與申請人之關係
（　　　　　　　）
	
	
	地址：

	
	
	
	電話：            手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E-mail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※申請單位：
□財團法人桃園市客家文化基金會
□桃園市內之客家美食餐廳，餐廳名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※申請授權使用之客家歌曲曲目（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列）

	序號
	版權公司
(請依本局公告之客家歌曲影音授權清單填寫)
	歌曲名稱
(請依本局公告之客家歌曲影音授權清單填寫)

	1
	
	

	2
	
	

	3
	
	

	4
	
	

	5
	
	

	6
	
	

	7
	
	

	8
	
	

	9
	
	

	10
	
	

	※申請授權利用之權利（可複選）：
【1】□公開播送權   【2】□公開上映權   【3】□公開演出權

	※申請授權利用之時間：（每次申請使用時間最多以6個月為限）
自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至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。

	※申請授權使用之目的： 

(歷史考證　(學術研究　(事證稽憑　(業務參考
(客家音樂推廣(例如：講座、教育課程、非營利性藝文活動等)
□客家美食餐廳營業場所背景音樂播放

(其他（請詳敘明目的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※授權標的之使用方法：
(請務必完整、具體描述所有使用細節，以便本局審核。例如：預計播放平台/地點、活動名稱、活動預計參與人數、預計收益模式、產品發行量、受眾預估、營業場所播放頻率與方式、線上平台網址、活動企劃書摘要等。)


	此致  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
※申請人（承辦人）簽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代理人簽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※餐廳負責人（限本市內之客家美食餐廳）/ 單位主管（限財團法人桃園市客家文化基金會）
簽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※申請日期：　  年  　月  　日


填　寫　須　知
1、 ※符號為必要填寫欄位，請將各欄位資訊填具完整。
2、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請填列身分證字號或護照號碼；外國人請註明國籍並提供相關身分證明文件。
3、 代理人如為意定代理者，請檢具委任書；如為法定代理者，請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影本。申請案件屬個人隱私資料者，請檢具身分關係證明文件。
4、 申請單位如為桃園市內之客家美食餐廳，應經餐廳負責人簽章；若為財團法人桃園市客家文化基金會，應經單位主管簽章。
5、 本案應依據本局公告之113-117年桃園市客家歌曲影音資料庫使用說明及相關公告文件規定辦理，若申請標的之使用於本局同意後逾越申請或本局授權之範圍，應由申請單位自負該侵權行為之一切法律責任，與本局無涉。
6、 申請書填具後，得以書面或電子信箱郵寄方式送交本局。
書面寄件地址：325018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三林段500號 文教發展科 方小姐收
電子信箱：10012602@mail.tycg.gov.tw

連絡電話：03-4096682＃2007
7、 提供附件：為加速審核，營利性使用申請務請檢附以下相關文件：詳細企劃書（包含活動流程、使用情境、預計效益、行銷方式、受眾分析等）、公司或單位相關登記證明文件影本、若涉及改作，請提供改作後之試聽檔或腳本。
8、 審核時程：本申請案件之准駁，自受理之日起30日內，將以書面通知申請人，並副本通知各申請標的之版權公司。如有通知補正者，請於7日內補正，屆期不補正或不能補正者，得駁回申請。
9、 授權撤銷與變更：本局保留因特殊情況（如著作權人要求、法律法規變更、嚴重侵權行為等）或政策調整而撤銷或變更授權之權利，並將提前書面通知申請單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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